附件1
“大棚房”问题专项清理整治县级自验汇总表
	     县（市、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人民政府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个、亩、万元、次、人

	“大棚房”问题情况
	验收结果

	小计
	I类
	Ⅱ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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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I类
	Ⅱ类
	Ⅲ类
	“一事一议”是否整改到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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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注：每个县（市、区）填写一张汇总表，“大棚房”问题情况表格严格按各县（市、区）问题台账填写。

	   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签字：
	   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
附件2
“大棚房”问题专项清理整治县级自验表
	    县（市、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人民政府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个、亩、万元

	序号
	乡、镇（街道）
	项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名称
	项目总占地面积
	建设地点（详细到四至范围）
	项目总棚数
	项目其他房屋等建设个数
	建设主体
	存在“大棚房”问题情况
	是否属“一事一议”事项
	验收情况

	
	
	
	
	
	
	
	主体名称
	建设总投资
	其中享受财政补助
	“大棚房”问题类型
	涉及违法违规建设个数
	违规占用耕地面积
	
	资金追回数量
	是否合格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中央
	省级
	市级
	县级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注：县级自验表严格按各县（市、区）问题台账中逐一进行验收；“大棚房”问题依据I、Ⅱ、Ⅲ类问题顺序填写；是否属于“一事一议”事项栏按时间填写“是”或“否”；是否合格填写“是”或“否”。

	   自验组负责同志签字：
	
	
	
	
	
	自验组成员签字：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   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

附件3
“大棚房”问题追责问责县级统计表
	      县（市、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人民政府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、元

	追责问责情况
	涉农资金追回情况

	公职人员
	立案查处情况
	涉嫌骗取资金总数
	已追回
	正在追回

	党纪处分
	政务处分
	
	
	
	

	警告
	严重警告
	撤销党内职务
	[bookmark: _GoBack]留党察看
	开除党籍
	诫勉谈话
	警告
	记过
	记大过
	降级
	撤职
	开除
	案件数
	涉案人数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   自验组负责同志签字：
	
	
	
	
	
	    自验组成员签字：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   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
附件4
宁夏“大棚房”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考核验收评分表
	序号
	考核项目
	考核内容
	赋分（分）
	得分（分）
	扣分
原因

	
	
	
	
	
	

	一
	实施方案及工作方案制定（2分）
	1.政府文件印发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实施方案、再排查再清理实施方案，1月29日全国整改指导意见下发后，制定具体的本地区整改指导意见，三者全有得1.5分，少一项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	1.5
	
	

	
	
	2.政府文件印发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工作方案，有明确的组织机构、部门责任分工、整治范围标准、主要任务、工作步骤及工作要求得0.5分，未制定不得分。
	0.5
	
	

	二
	组织领导（2分）
	1.市、县（区）政府印发文件成立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的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得0.5分，分管负责人任组长的得0.2分，其它不得分。
	0.5
	
	

	
	
	2.市、县（区）政府印发文件成立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的督导、检查验收组得0.5分，未建立不得分。
	0.5
	
	

	
	
	3.市、县（区）党委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均作出批示得0.5分，少一项批示扣0.25分，没有不得分；组织召开市、县（区）党委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得0.5分，未召开不得分。
	1
	
	

	三
	部门联动（1分）
	各市、县（区）农牧、国土资源等部门有联动机制，在联合开展排查清理、整治整改、查处问责等方面工作配合密切得1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	1
	
	

	四
	政策解读（2分）
	有清理整治政策宣传解读，各类经营主体支持配合整治整改工作的积极性、主动性得到调动的得2分，政策宣传不到位扣1分，没有政策宣传不得分。
	2
	
	

	五
	 排查清理（24分）
	1.按照专项行动要求，对辖区开展全面排查，逐个入园入棚现场核查，登记造册，建立问题台账，不留死角得10分，村组、乡镇、农业农村局、自然资源局、县（区）政府主要负责人层层签字背书的得5分，否则不得分。排查不清，遗漏1户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没有全面排查记录、问题台账不得分。
	15
	
	

	
	
	2.2019年2月13日全国“大棚办”下发疑似图斑后，全面排查核实的得2分，没有不得分。
	2
	
	

	
	
	3.以政府和农垦集团文件报送排查清理报告得2分，没有以政府文件报送不得分。
	2
	
	

	
	
	4.对排查清理结果再核实，再梳理，细化问题分类，完善问题台账。得1分，没有核实完善不得分。
	1
	
	

	
	
	5.全面摸清各类农业园区棚室数量、配套设施、辅助设施用地性质，建设规模，建立统计台账，按乡镇村组细化棚室编号，明确建设地点、建设主体、建设类型、建设规模，土地流转情况、建设时间及生产情况得2分，统计台账不详实扣1分，没有不得分。
	2
	
	

	
	
	6.温室或看护房显著位置张贴温室编号，标明棚型规格、建设主体、建设时间得2分，标识不全的得1分没有标识不得分。
	2
	
	

	六
	整治整改（61分）
	整改方案制定（2分）
	政府文件制定印发专项清理整治行动整治整改方案且市、县（区）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的得2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	2
	
	

	
	
	上图建库（8分）
	1.利用卫星影像图，将各类农业园区上图建库，标明位置、规模、棚室数量，配套设施、辅助设施用地性质及面积，形成数据库和电子图表得2分，没有不得分。
	2
	
	

	
	
	
	2.利用卫星影像图，将各类塑料大棚、日光温室、连栋温室等设施农业上图建库，标明建设地点、建设规模、配套设施等，形成电子图表得2分，没有不得分。
	2
	
	

	
	
	
	3.利用卫星影像图，将排查清理的问题点位上图建库，标注问题图斑、问题类型（分别标明Ⅰ、Ⅱ、Ⅲ类）、数量、整改时限等，形成数据库和电子图表得2分，没有不得分。
	2
	
	

	
	
	
	4.实行挂图作战，建立问题台帐销号制度，规定整改路线，明确时间节点，实现一张图纸管到底得2分；没有实行挂图作战，建立问题台帐销号制度不得分。
	2
	
	

	
	
	问题整改（46分）
	1.制定整改工作具体方案，由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整改工作组组长的得3分，没有不得分。有责任清单、整改清单的得2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	5
	
	

	
	
	
	2.违法违规构筑物拆除后，垃圾废物清理干净的得10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	10
	
	

	
	
	
	3.拆除硬化地面并恢复种植条件的得12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	12
	
	

	
	
	
	4.复垦复耕到位的得10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	10
	
	

	
	
	
	5.在重点区域显著位置设立宣传警示牌的得2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	2
	
	

	
	
	
	6.涉及“一事一议”事项的，手续齐全者得2分，不全者不得分；没有“一事一议”的得2分。
	2
	
	

	
	
	
	7.在线举证系统中举证资料完善的得2分，不完善的得1分，没有不得分。
	2
	
	

	
	
	
	8.依据“79号”文件，完成设施农用地备案手续的得3分，没有备案的不得分。
	3
	
	

	
	
	依法依规查处（5分）
	1.对违法违规建设“大棚房”的责任主体，依法依规进行处罚得1分。
	1
	
	

	
	
	
	2.对涉嫌骗取的涉农资金补助坚决追回，建立专户管理得2分。
	2
	
	

	
	
	
	3.对不作为、乱作为、失职渎职的公职人员，视情节移交纪委监委严肃追责问责得2分，没有不得分。
	2
	
	

	七
	信息报送（3分）（由自治区“大棚办”打分）
	1.坚持每周三信息报送制度得2分，报送不及时的，出现一次扣0.5分，扣完为止，没有坚持不得分。
	2
	
	

	
	
	2.按时报送实施方案、工作方案、阶段性总结及自查自验报告得1分，报送不及时，出现一次0.2分，扣完为止。
	1
	
	

	八
	自查自验（2分）
	1.政府文件制定印发专项清理整治行动自查考核验收方案得1分，没有不得分。
	1
	
	

	
	
	2.有自查自验报告，且报告数据详实、措施得力、成效显著得1分；报告数据、措施、程序不详实不得分。
	1
	
	

	九
	信访维稳（3分）
	无上访情况或有上访情况，得到有效处理得3分；有上访情况，每有1次上访未得到有效处理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有上访情况，未得到有效处理，造成重大影响视为考核不合格。
	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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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报：自治区自然资源厅、农业农村厅，市自然资源局、农业农村局。
抄送：县委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。
彭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3月2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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